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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司法厅关于推进

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司法局,省律师协会: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 《关于推

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》(中 办发

〔2016〕 30号 )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 《关于推行法律

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》(皖办发〔⒛17〕

17号 )以及 《司法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

办公厅 (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

见〉的通知》(司 发 〔2016〕 I0号 )精神,现就推进公职律师、

公司律师工作通知如下。



一、申请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的人员范围

(一 )申请颁发公职律师证书的人员范围

县级以上各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,乡 镇党委、政府和街

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符合条件的人员。

(二 )申请颁发公司律师证书的人员范围

工商、金融、文化等行业的国有独资或者控股企业 (以下

简称国有企业 )符合条件的人员。

二、申请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的人员条件

(一 )公职律师

1,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;

2.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 ;

3.系本单位在职在编公职人员;

4.在本单位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或担任法律顾问;

5.品行良好。

(二 )公司律师

1.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;

2.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 ;

3.系依法与国有企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员工;

4.在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;

5.品行良好。

申请考核颁发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证书的,待有关规定出

台后具体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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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应当提交的材料

(一 )申请颁发公职律师证书应当提交以下材料:

I.申 请颁发公职律师证书登记表 (一式两份λ

2.身份证复印件 ;

3.取得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的证明材料;

4.申 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申请人系本单位在职在编公职人

员、在本单位专门从事法律事务或担任法律顾问的证明材料及

同意申请人申请公职律师的意见;

5.申 请人近期二寸免冠蓝底正面彩色照片二张。

(二 )申请颁发公司律师证书应当提交以下材料:

1.申 请颁发公司律师证书登记表 (一式两份 );

2.身份证复印件 ;

3.取得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的证明材料;

4.申请人所在企业为申请人购买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;

5.申请人所在国有企业出具的申请人系本单位员工 (附 申

请人依法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)并担任法律顾问的证

明材料及同意申请人申请公司律师的意见;

6.申请人所在企业系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的证明材料;

7.申 请人近期二寸免冠蓝底正面彩色照片二张。

四、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的审批程序

I.根据司法部有关文件规定,中央和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

中央企业,直接向司法部申请设立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,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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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员申请颁发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证书。

2.省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及省属国有企业向省司法厅申

请设立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,为本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员申请颁

发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证书。

3.省级以下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和中央、省属国有企业以

外的其他国有企业,向设区的市或省直管县司法局提出设立公

职律师、公司律师申请,为本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员申请颁发公

职律师、公司律师证书。

4.设区的市和省直管县司法局受理申请后,在规定时限内

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查:核对申请人提交的原件和复印件,在

复印件上签署
“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”;对 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

条件、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齐全出具审查意见,并将审查意见

和申请材料报送省司法厅。

5.省司法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,在规定时限内作出是否

颁发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证书的决定。

6,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因工作调动、退休、辞职、违法违

纪等情况不符合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任职条件的,由 原任职单

位按程序报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注销或吊销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

证书。

五、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指导监督

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的指导

监督工作,推动设立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的单位加强公职律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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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律师日常业务管理,建立健全遴选聘任、业务培训、考核

奖惩等制度,健全完善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参与重大决策、重

要文件起草等工作机制,促进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工作科学化、

规范化,充分发挥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职能作用。

各地律师协会应当做好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的业务交流指

导、律师权益维护和行业自律等工作。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应

当参加律师协会开展的业务培训、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等

活动,享有律师协会会员权利,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。

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的年度考核工作由其所在单位和各级

司法行政机关实施。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执业考核情况由所在

单位报送原受理申请的司法行政机关,由原受理申请的司法行

政机关报省司法厅备案。

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违法违规执业的,由 司法行政机关和

律师协会会同其所在单位根据律师法及相关规定调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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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司法部,省委办公厅,省政府办公厅。

安徽省司法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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